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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客⼈在書店裡拿⼿機拍攝書的封⾯或是內⾴，是合法的嗎？

請問客⼈在書店裡拿⼿機拍攝書的封⾯或是內⾴，是合法的嗎？書店可以禁⽌客⼈拍攝嗎？
（看到噗浪上有⼀則書店請客⼈不要拍攝書內⾴的噗，引起很多討論，想知道法律上怎麼判斷這件事的
。）

我另外想到，那如果客⼈買了書，就可以拍攝⾃⼰所擁有的書的部分內⾴放到⾃⼰社群帳號（例如⾃⼰
的Instagram或是Facebook）嗎？還是說雖然書是⾃⼰買下的，但是不是利⽤上還是有⼀些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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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論者的問題，本⽂將就以下脈落進⾏討論︰⼀、商店（無論是否為書店）可否限制顧客⼊內拍攝？⼆、如
果沒有前項限制，顧客拍攝展覽或書內⽂是否合法？三、公開上傳的許可性為何？
⼀、商店（無論是否為書店）可否限制顧客⼊內拍攝？〔可以〕
 （⼀）公開告⽰，屬於⼀種定型化契約約款︰
    1. 定型化契約約款指得是企業經營者為與不特定多數⼈訂⽴契約，⽽單⽅預先擬定的契約條款。定
型化契約則是指以該條款為內容的契約。例如，商家貼出告⽰「物品請⾃⾏保管，恕不負保管之責。」、「⼊
內禁⽌飲⾷」、「禁⽌寵物」等等，這些都是屬於定型化契約約款。當顧客看到這些告⽰（此告⽰為⼀種要約
），且進⼊該商店後（進⼊⾏為是⼀種承諾），就必須履⾏這些契約上的義務。
    2. 關於定型化契約的限制，可以參考「什麼是定型化契約？定型化契約的內容⼀律有效嗎？」、「
商店牆壁寫「貨物既出，概不退貨」，真的不能退嗎？消費者簽定型化契約的時候，可以先準備哪些法律知識
？」
⼆、如果沒有前項限制，顧客拍攝展覽或書內⽂是否合法？
 （⼀）重製權的專有︰
    1. 依照著作權法第22條規定，著作⼈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專有重製其著作之權利。所謂的重製，依
照同法第3條第五款之規定，指得是以印刷、複印、錄⾳、錄影、攝影、筆錄或其他⽅法直接、間接、永久或
暫時之重複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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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著作權⼈對於其著作，專有重製的權利。因此，任何⼈不得拍攝其著作（書、展覽）的內容。這
樣看來，即使商家不貼出告⽰「禁⽌拍攝內⾴」，顧客仍不得拍攝著作本⾝。
三、公開上傳的許可性為何？
 （⼀）公開傳輸：指以有線電、無線電之網路或其他通訊⽅法，藉聲⾳或影像向公眾提供或傳達著作內容，
包括使公眾得於其各⾃選定之時間或地點，以上述⽅法接收著作內容（同法第3條第⼗款）。依照同法第 26-1
條之規定，「著作⼈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專有公開傳輸其著作之權利。」因此，雖然著作由他⼈買下該書，但
傳播的權利仍然屬於著作財產權⼈所有。

 （⼆）合理使⽤︰另外依照同法第65條[1]，另有合理使⽤的規定。本⽂認為，適當的拍攝書中內容（例如
對於書中經典⽂字或圖案）在社群網路上分享，尚不會侵害到著作財產權（即著作權⼈的財產利益），具體上
仍應就個案⽽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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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毅您好 謝謝說明。 我也認為店家如果⼀開始在客⼈踏⼊店⾯時，就告知不得對所販售的書籍
拍照的話，確實客⼈就應該遵守。 不過假使是店家沒有事先告知，⽽是等客⼈拍照後才表⽰請勿
拍照的情況，您有提到書籍的重製權完全由著作權⼈所享有，因此客⼈還是不得對書籍內⾴拍
照。是不是代表這個情況下，就不需要去進⼊下⼀層次去討論客⼈主張合理使⽤的問題？ 但去看
著作權法第65條、第51條或是第52條的⽂字，似乎還是容許⼀定範圍的合理使⽤？我⾃⼰看資
料，似乎還是會變成要去看每位客⼈拍照的⽬的與拍照書籍⾴數的多寡，去判斷到底算不算合理
使⽤的樣⼦。導致店家會陷⼊⼀個尷尬耗費太多資源與客⼈溝通的情境的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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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依照該法第65條，確實要衡量⼀切因素，以決定是否為合理使⽤。 不過管⾒認為，即使
商家未貼告⽰，另以⼝頭告知亦無妨。另外，作為實體書店，當然不是⼀個圖書館，因此，顧客
進⾏拍攝侵害著作權甚微，但實質已經侵害了商家的營業利益。這種「只看進⽽拍攝⽽不購買」
的⾏為，是否屬違法公序良俗⽽構成侵權⾏為，似有討論餘地。 請不吝賜教。

   著作權法第65條︰「著作之合理使⽤，不構成著作財產權之侵害。
著作之利⽤是否合於第四⼗四條⾄第六⼗三條所定之合理範圍或其他合理
使⽤之情形，應審酌⼀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以為判斷之基準：
⼀、利⽤之⽬的及性質，包括係為商業⽬的或⾮營利教育⽬的。
⼆、著作之性質。
三、所利⽤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例。
四、利⽤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
著作權⼈團體與利⽤⼈團體就著作之合理使⽤範圍達成協議者，得為前項
判斷之參考。
前項協議過程中，得諮詢著作權專責機關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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